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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國棟  楊麗環  羅明才  蔡正元  徐少萍  

呂學樟  蘇清泉  王進士  黃志雄  吳育仁  

簡東明  江惠貞  丁守中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八案，請提案人張委員慶忠說明提案旨趣。 

張委員慶忠：（17 時 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陳委員超明等 17 人臨時提案，鑒於目前我方

未在柬埔寨設有外館，因此相關柬埔寨涉外事務仍由駐越南胡志明辦事處協助處理，而柬埔寨日

益發展，當地台商及前往柬埔寨觀光旅遊的我國國民急速增加，為保障國人安全及相關權益，建

請外交部應盡速在柬埔寨設立經貿代表處。並請外交部應就目前柬埔寨事務經費相關預算以專款

專用方式編列。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八案： 

本院委員張慶忠、陳超明等 17 人，鑒於目前相關柬埔寨涉外事務仍由越南胡志明辦事處協助處理

，而柬埔寨日益發展，當地台商及前往柬埔寨觀光旅遊的國籍急速增加，為保障國人安全及相關

權益，建請外交部應盡速在柬埔寨設立經貿代表處。請外交部應就目前柬埔寨事務經費相關預算

以專款專用方式編列。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柬埔寨位處東南半島交通便利，而柬國隨著政治的逐漸穩定，已成為全世界外商前往投

資的指標，未來前往柬埔寨投資或旅遊的民眾勢必穩定增加，目前柬埔寨境內沒有我方政府派駐

組織及人員，相關事務皆仰賴我方駐越南胡志明市辦事處楊司恭總領事協助。 

二、目前柬埔寨台灣商會反映，國人流亡滯留在柬衍生急難救助及柬國來台簽證等問題，皆

造成我國駐越南辦事處業務負擔。為此，建議外交部視業務需求盡速設立柬埔寨經貿代表處，在

未設立前相關涉外事務現由越南胡志明辦事處協助處理，外交部應就柬埔寨事務經費編列相關預

算專款專用。 

提案人：張慶忠  陳超明 

連署人：邱文彥  蔡錦隆  呂玉玲  王進士  徐少萍  

江啟臣  蔣乃辛  陳碧涵  王育敏  詹凱臣  

陳鎮湘  李貴敏  吳育昇  徐欣瑩  盧秀燕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九案，請提案人陳委員碧涵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陳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十案，請提案人楊委員玉欣說明提案旨趣。 

楊委員玉欣：（17 時 1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陳委員碧涵、李委員貴敏、徐委員欣瑩及蔣

委員乃辛等 21 人，鑒於我國目前仍缺乏完善便捷之無障礙交通設施，無法滿足數十萬名身障者

的無障礙交通需求，其行動與社會參與受到嚴重限制，有違政府照顧身障者的承諾；再者，隨著

我國進入高齡化社會，無障礙交通需求更是與日俱增。爰此，為利我國有無障礙交通需求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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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行政院應協調各相關部會，研擬「福祉車」政策推動計畫，並建請行政院責成內政部組成

福祉車政策推動小組，於一個月內向本院提出政策計畫報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案： 

本院委員楊玉欣、陳碧涵、李貴敏、徐欣瑩、蔣乃辛等 21 人，鑒於我國目前仍缺乏完善便捷之無

障礙交通設施，無法滿足數十萬名身障者的無障礙交通需求，其行動與社會參與受到嚴重限制，

有違政府照顧身障者的承諾；再者，隨著我國進入高齡化社會，無障礙交通需求更是與日俱增。

爰此，為利我國有無障礙交通需求之國民，要求行政院應協調各相關部會，研擬「福祉車」政策

推動計畫，並建請行政院責成內政部組成福祉車政策推動小組，於一個月內向本院提出政策計畫

報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內政部運用公益彩券回饋經費及結合民間資源補助地方政府購置復康巴士，截至本（102

）年 03 月底止，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復康巴士計有 1,178 輛，交通部亦於今年 2 月與台北

市政府合作推出無障礙計程車試營運計畫，惟尚無法滿足使用輪椅之行動不便者就醫、就業、就

養、就學或社會參與等交通需求。 

二、借鏡英、美、澳洲及日本等國家已有底盤較低、車內空間較高、內建斜坡板等設施，可

滿足行動不便者需求之無障礙「福祉車」。雖然目前交通部已針對「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或「

迴轉式坐椅」等福祉車設有國家規範，但國人必須付出高額成本才能購置，並且因為國內政策環

境不佳，國內各大廠商販售福祉車之意願不高，國人益加難以自力取得福祉車。 

三、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條之精神與

規定，政府有責任提供身心障礙者獲得所需之個人支持及照顧，促進其生活品質、社會參與及自

立生活。然而目前政府尚未建置完善之無障礙交通網，不僅無法滿足身心障礙者的需求，如讓身

心障礙者自行負擔昂貴之「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或設置有「迴轉式坐椅」之小客車，有違政府

提供身心障礙者獲得所需之個人支持及照顧之承諾。北歐國家如瑞典、丹麥等國，政府立法全面

保障身障者交通權利，並協助身障者購買福祉車，由政府負擔一半左右的購車成本，並支付協助

開車或推輪椅的助理費用。照顧身障者權益乃先進國家之基本責任，我國應傚仿之。 

四、福祉車之推動涉及身障者福利、無障礙交通規劃、特殊車輛管理以及相關稅制改革等政

策面向之接軌與全盤規劃，至少牽涉內政部、交通部及財政部的跨部會協調合作，然各部會針對

福祉車政策分工尚不明確，政策規劃始終原地踏步，行政院應負督導責任。本院要求行政院應主

責跨部會協調，並責成內政部組成福祉車政策推動小組，成立跨部會整合平台，儘速研擬推動我

國福祉車政策。 

提案人：楊玉欣  陳碧涵  李貴敏  徐欣瑩  蔣乃辛 

連署人：王育敏  陳鎮湘  蘇清泉  蔡正元  詹凱臣  

蔡錦隆  廖正井  曾巨威  羅明才  尤美女  

林德福  丁守中  鄭天財  楊 曜  呂玉玲  

林正二 


